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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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金融改革创新的意见》（吉发〔2013〕19号）和市委、市政府办《关于印发2015年吉安市做强金融业工作意见的通知》（吉办字〔2015〕62号）精神，鼓励驻市银行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进一步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速升级，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1.银行监管部门：人行吉安市中心支行、吉安银监分局。

　　2.银行金融机构：在吉安开业满一年的市级银行金融机构。

　　二、考核内容

　　1.人行吉安市中心支行：定量指标主要有新增贷款、存贷比、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等；定性指标主要有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信息报送等。（详见附表1）

　　2.吉安银监分局：定量指标主要有新机构引进、农信社改制、村镇银行设立、县域支行设立等；定性指标主要有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信息报送等。（详见附表1）

　　3.驻市各银行金融机构：定量指标主要有存贷比、新增贷款、贷款增幅、表外业务、税收贡献等；定性指标主要有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支持政银企对接等；加（减）分指标主要有支持市本级重点项目建设、支持井开区工业企业发展以及“财园信贷通”“财政惠农信贷通”和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贷款工作等。（详见附表2）

　　三、考核奖励

　　（一）综合奖励

　　1.银行监管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优秀奖。按全年人行吉安市中支、吉安银监分局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奖励，奖金最高为4万元。

　　2.银行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奖。根据各银行金融机构综合考核得分，从高到低排序，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2名，奖金分别为8万元、6万元、4万元。

　　3.奖金来源。由市财政专项资金。

　　4.表彰奖励。市政府向获奖银行金融机构授予奖牌、通报表彰并抄送其上级机构。奖励资金原则上用于奖励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获奖银行金融机构可自行制定对本单位工作人员的考核奖励办法。

　　（二）其他奖励

　　在考核年度内，为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做出突出贡献或帮助重大项目解决融资困难的银行金融机构，另行给予奖励。

　　四、考核组织

　　1.考核工作由评审委员会负责，每年一次。评审委员会由市金融办、市财政局、市委农工部、人行吉安市中支、吉安银监分局等单位组成。市金融办牵头组织实施。

　　2.评审委员会根据考核结果，提出表彰奖励名单、等次和奖励金额，报市政府审定。

　　3.本办法所涉及的考核数据，以人行吉安市中支、吉安银监分局、市财政局、市委农工部提供的数据和年初工作目标为依据。　

　　五、其他事项

　　1.各银行金融机构发生经营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内部发生重大事故的，对地方工作配合不力造成严重影响的，取消当年评奖资格。

　　2.各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完整、准确、合法，如发现弄虚作假，取消当年评奖资格并在行业内通报。

　　3.本办法由市金融办、市财政局负责解释和修订。

